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华维设

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维设计”、“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保荐业务管理

细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对华维设计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专项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长沙中大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监理”或“标的公司”）成立

于 1992 年，前身为长沙铁道学院建设监理公司，具有铁路工程监理甲级资质、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于 2021 年被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管理部关于 2020 年下半年铁路建设项目监理企业启用

评价为 A 级，在铁路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程监理、市政公用工程监理领域都

有着较好的发展空间。 

中大监理控股股东中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7.58%，已于

2021 年 6 月 2 日在湖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所持股份（以下简称“标

的股权”）。通过竞价，新余道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道

勤”）于 2021 年 7 月 2 日已经取得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送达的《网络竞价成交

结果通知书》，被确定为标的股权的受让方，中大监理 57.58%股权的成交价格为

7,829.60 万元。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为丰富产品结构，构建全过程咨询产业链，提升

整体盈利能力，华维设计拟收购新余道勤持有的中大监理 35%股权，交易金额为

人民币 4,876.91 万元。因交易对方新余道勤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廖宜勤

持股 80%、实际控制人廖宜强持股 20%的公司，系公司持股 10%以上的股东，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名称：新余道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新余高新区水西镇府前路 7 号 

注册地址：新余高新区水西镇府前路 7 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实际控制人：廖宜勤 

主营业务：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不含金融、保险、证券、期货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650 万元 

实缴资本：650 万元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关联方新余道勤持有的中大监理 35%的股权，转让对价

为 4,876.91 万元（转让价=（竞价成交价+竞价交易服务费）*35%/57.58%）。 

通过竞价，目前新余道勤已经取得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送达的《网络竞价

成交结果通知书》，被确定为中大监理股权的受让方。本次交易定价根据新余道

勤网络竞价中标价格及交易手续费用确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重大风险。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华维设计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工程设计及其延伸业务，包括勘察设计、

规划咨询及其他。目前公司具有涵盖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业务在内的 3 项甲级

资质、6 项乙级资质、1 项甲级资信证书。凭借专业的技术及优质的服务，公司

在市政设计、建筑设计等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为客户提供完整解决

方案，为交通管理部门、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医院、学校等

各级地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中大监理是一家专业从事铁路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程监理、市政公用工程

监理的甲级资质公司，经营能力稳健，本次交易完成后可充分利用双方优势，拓

宽盈利渠道，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华维设计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收购中大监理 3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与关联法人发生的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或市值 2%以上且达到 3000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因此，本次收购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东北证券认为：华维设计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

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交易系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交易作价参

考新余道勤网络竞价中标价格及交易手续费用确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重大风险。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于华维设计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该事项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 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千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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